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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6-003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2号）。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1

月 12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88号海格通信产业园模拟
器三楼会议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余青松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5人，代表股份755,570,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44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651,227,6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3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89 人，代表股份 104,343,1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4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2人，代表股份122,159,0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92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7,815,9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9人，代表股份104,343,1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43%。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余青松先生、赵倩女士、钟勇先生、黄刚先生、李君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余青松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51,516,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104,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6811%；
表决结果：当选。
1.02选举赵倩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51,57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164,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301%；
表决结果：当选。
1.03选举钟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51,72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1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31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8541%；
表决结果：当选。
1.04选举黄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51,598,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187,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485%；
表决结果：当选。
1.05选举李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51,910,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498,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0036%；
表决结果：当选。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刘运国先生、韦岗先生、朱义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刘运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51,854,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442,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9577%；
表决结果：当选。
2.02选举韦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51,881,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469,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9798%；
表决结果：当选。
2.03选举朱义坤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52,036,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62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1067%；

表决结果：当选。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湛小宁律师、于子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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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
1月12日在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88号海格通信产业园模拟器三楼会议
中心召开。本次会议是在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
体董事同意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9名董事均出席会议并参
与表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余青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余青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余青松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名单如下：
1、审计委员会由3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刘运国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朱义坤先

生（独立董事）、赵倩女士；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韦岗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刘运

国先生（独立董事）、李君先生；
3、提名委员会由5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朱义坤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刘运国先

生（独立董事）、韦岗先生（独立董事）、余青松先生、苏秋霖先生。
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续聘喻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喻斌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
相关人员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续聘毛赵建先生、李铁钢先生、曲焦先生、邓珂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上述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续聘袁万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袁万福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续聘舒剑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舒剑刚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通过。

舒剑刚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20-82085571
传真号码：020-82085000
电子邮箱：hgzqb@haige.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88号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王耿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耿华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20-82085571
传真号码：020-82085000
电子邮箱：hgzqb@haige.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88号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肖始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3日
附件：简历
（1）喻斌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 3月出生，工程硕士学位。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北京摩诘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海通天线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广州海格天腾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州润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海格云熙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嘉瑞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曾任海华电子设计师，军工通信总公司开发一部经理，公司技术开发中
心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公司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喻斌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6,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毛赵建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 12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首席数据官，西安驰达飞机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海格晶维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北京摩诘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海格神舟通信科
技有限公司、陕西海通天线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嘉瑞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通导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董事。曾任公司中心研究所移动通信部经理助理、副经理，研发中心项目三部副经理、
经理，质量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中试部经理，智造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工程师、
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毛赵建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李铁钢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位，政工师、高级程序员。现任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四川海格恒通专网科技有限公司、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广
州海格亚华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海格天乘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海格星航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西安驰达飞机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格晶维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北京摩诘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国联通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人力资源
部副经理，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管，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主管，广东出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等职务、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等职务。

李铁钢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曲焦先生，中国国籍，1976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现任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北京海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海格天腾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任海南水电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平潭综合试验区
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基建管理部部长等职务。

曲焦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邓珂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南京天枢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海格防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四川海格恒通专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海格天乘技术有限公司、重庆海格空天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晶维天腾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公司研究所超短波部设计
师、项目经理，联合通信公司副总工程师，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常务副院长，公司副
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职工代表监事等职务。

邓珂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袁万福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
监，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海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海格天腾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深圳市嵘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华电子企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摩诘创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北京华信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师，
广州证券机构管理总部经理助理，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经济小组副组长，广东广粮实业有限公司营运中心总经理，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营运助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广州赛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等职务。

袁万福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舒剑刚先生，中国国籍，1983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曾任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舒剑刚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王耿华先生，中国国籍，1981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
部副经理。曾任广东省东方进出口公司办公室主任，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主
管，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助理、证券部经理助理。

王耿华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9）肖始瑜先生，中国国籍，1985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资深特许公认会计师（FCCA）、注
册管理会计师（CMA）。现任公司审计总监、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曾任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
公司审计部审计经理、森那美集团大中华地区内审部审计主任等职务。

肖始瑜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6-005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于2026年1月12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
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机
构负责人等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

名。
1、非独立董事：余青松先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李君先生、赵倩女士、钟勇先生、黄刚

先生
2、独立董事：刘运国先生、韦岗先生、朱义坤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苏秋霖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上市公司

董事任职资格，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为刘运国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朱义坤先生（独立董事）、赵倩女士。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为韦岗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刘运国先生（独立董事）、李君先生。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为朱义坤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为刘运国先生（独立董事）、韦岗先生

（独立董事）、余青松先生、苏秋霖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专门委员会成员中独

立董事已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运国先生为会计专业
人士。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情况
1、总经理：喻斌先生
2、副总经理：毛赵建先生、李铁钢先生、曲焦先生、邓珂先生
3、财务负责人：袁万福先生
4、董事会秘书：舒剑刚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王耿华先生
6、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肖始瑜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

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自第
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秘书舒剑刚先
生、证券事务代表王耿华先生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
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号码：020-82085571
传真号码：020-82085000
电子邮箱：hgzqb@haige.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88号
三、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完成后，余少东先生、胡鹏翔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相关职务，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3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持有广东

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5,514,408股（占公司总股本510,173,
053股的 5.00%），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 2022年 8月 8日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贝特瑞的通知，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股东贝特瑞计划根据市场价

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101,73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减持期间为自公司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在减持总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的前提下，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等导致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25,514,408股

5.00%
IPO前取得：25,514,40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减持数量
（股）

14,465,692
减持比例

2.83%
减持期间

2022/12/29～2022/12/29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2.93-12.93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2022/12/24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5,101,730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101,730股

2026年2月3日～2026年5月2日

IPO前取得

业务发展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作为首发前持股5%以上的股东，贝特瑞作出的承诺事项具体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
减持计划，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与本
承诺不一致的，则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照该等新的规定和要求执
行；

4、在本单位持有5%以上发行人股份期间，本单位将持续遵守该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贝特瑞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本次减持计划

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6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司股东杭州雀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雀石泉鲤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雀石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雀石泉鲤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雀石泉鲤1号”）计划在该

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4,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83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

例的2.0995%。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股东雀石泉鲤 1号于 2025年 10月 2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76,
9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的0.09%。本次减持后，持股5%以

上股东雀石泉鲤1号持有的公司股份14,123,100股，持股比例由7.01%下降至6.93%（占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刻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公司股东雀石泉鲤1号于2025年10月28日至2025年10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1,861,6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的 0.91%；于

2025年10月3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68,0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的 0.52%。本次减持后，持股 5%以上股东雀石泉鲤 1号持有公司股份

11,193,500股，持股比例由6.93%下降至5.4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

比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刻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公司股东雀石泉鲤1号于2025年11月6日至2025年11月1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1,000,7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的0.490882%，本次

减持后，雀石泉鲤1号持有公司持股比例由5.490845%下降至4.999963%（占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雀石泉鲤1号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刻度和 5%刻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6年 1月 12日，公司收到股东雀石泉鲤 1号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

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雀石泉鲤1号本次已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其持有公司股份4,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83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

份后总股本比例的2.0995%。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成，其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减持计划

约定的股数。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杭州雀石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雀石泉
鲤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合计

减持
方式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大宗
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27日至2025
年10月29日

2025年10月31日至2025
年11月12日

减 持 均 价
（元/股）

33.94

30.05

31.90

减 持 股 数
（股）

2,038,500

2,241,500

4,280,000

占总股本比
例

0.9922%

1.0910%

2.0831%

占剔除回购股份后
的总股本比例

0.9999%

1.0995%

2.0995%
注：（1）股东雀石泉鲤1号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的股份。

（2）本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小数的结果。

（3）本次减持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杭州雀石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雀石泉
鲤 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
份

其 中 ：无 限
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
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300,000
14,300,000

0

14,300,00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6.9600
6.9600

0.0000

6.9600

占剔除回购股
份后的总股本

比例（%）

7.0147
7.0147

0.0000

7.014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020,000
10,020,000

0

10,020,000

占总股本比
例(%)

4.8769
4.8769

0.0000

4.8769

占剔除回购股
份后的总股本

比例（%）

4.9152
4.9152

0.0000

4.9152
注：本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小数的结果。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雀石泉鲤1号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减持股份事项

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其

相关承诺的情况，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股东雀石泉鲤1号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43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9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董事沈保卫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董事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司董事沈保卫先生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10日至2026年3月9日）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253,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3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沈保卫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沈保卫先生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4.5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0.0360%。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沈保卫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沈保卫

减持方式

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

股份来源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并已解除限售的股份、二级市
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的公司股票

减持期间

2025 年 12 月30日

减持均价（元/
股）

23.43

减 持 数 量
（股）

145,000

占 公 司 总
股本

0.0360%

二、本次减持实施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截至目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沈保卫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0,000
145,000
435,000

0.1442%
0.0360%
0.1081%

435,000
108,750
326,250

0.1081%
0.0270%
0.0811%

三、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沈保卫先生本次减持是基于个人资金需要的自主决策。沈保卫先生本次减

持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规定。

2、沈保卫先生严格遵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截至

目前，沈保卫先生实际减持股份总数在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

3、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9日晚披露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及相关公

告。本次沈保卫先生的减持计划及减持行为与上述发行事项不存在关联关系。沈保卫先生

于2025年12月30日减持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亦不存在敏

感期交易公司股票等违规行为。

4、沈保卫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

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5、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沈保卫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个人资金

需求等因素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后续实施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因素的

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沈保卫先生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下午15: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6年1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6年1月12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旭南路1号四维图新大厦A座1303会议室。
3. 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4. 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鹏先生已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副董事长程鹏

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经过半数董事选举由董事姜晓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5.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5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1,222,474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2.7390%。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4,143,76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本的8.210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4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7,078,70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本的4.5285%。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4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9,793,565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2.9516%。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 关于增补张盈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258,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159%；反对 2,195,
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289%；弃权768,67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5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29,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7528%；反对2,195,6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459%；弃权768,6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101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2.00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子项目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5,866,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2219%；反对 4,135,
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3729%；弃权 1,220,77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37,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3257%；反对4,135,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9252%；弃权1,220,7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49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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